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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股权划转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9年12月15日，我公司接到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 通知，根据2009年12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原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我公司14.36%的股权38,712,236股已过户至岭南集团名下，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此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岭南集团直接持有我公司38,712,236股，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此次国有股股权划转已先后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9]847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028号批复，相关信息详见2009年6月1日、6月20日、9月5日及10月13日相关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